附件2
自主选择专业接收计划表
学院（部）：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（人工智能学院）
	专业（类）名称
	2025级
	2024级
	2023级

	
	专业
人数
	接收计划人数
	计划占比
	专业人数
	接收计划人数
	计划占比
	专业人数
	接收计划人数
	计划
占比

	
	
	专业大类内计划数
	跨专业大类计划数
	合计
	
	
	专业大类内计划数
	跨专业大类计划数
	合计
	
	
	专业大类内计划数
	跨专业大类计划数
	合计
	

	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（师范班）
	89
	1
	8
	9
	10.1%
	88
	1
	8
	9
	10.2%
	92
	1
	9
	10
	10.9%

	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（创新实验班）
	51
	1
	5
	6
	11.8%
	90
	1
	8
	9
	10.0%
	85
	1
	8
	9
	10.6%

	通信工程
	60
	1
	5
	6
	10.0%
	69
	1
	6
	7
	10.1%
	78
	1
	7
	8
	10.3%

	物联网工程
	58
	1
	5
	6
	10.3%
	66
	1
	6
	7
	10.6%
	78
	1
	7
	8
	10.3%

	人工智能
	150
	2
	13
	15
	10.0%
	86
	1
	8
	9
	10.5%
	81
	1
	8
	9
	11.1%

	网络空间安全
	60
	1
	5
	6
	10.0%
	65
	1
	6
	7
	10.8%
	59
	1
	5
	6
	10.2%

	医学信息工程
	147
	2
	13
	15
	10.2%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

注：
1.专业大类内专业指的是属同专业类、且在同学院（部）设置的专业；
2.跨专业大类专业指的是：（1）属不同专业类的专业；（2）属同专业类但在不同学院（部）设置的专业；
3.不存在专业大类内接收计划的，相应计划数位置填写“0”；
4.同时存在专业大类内、跨专业大类接收计划的，请科学合理确定两个类别的接收计划数；专业大类内计划数未用完的，可用于跨专业大类接收计划；
[bookmark: _GoBack]5.按专业招生培养的专业，接收计划总数原则上不低于本专业当前年级学生人数的10%；
按大类招生培养的专业，接收计划总数原则上不低于本专业上一年级学生人数的10%。
